
额敏县公安局

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额公（城）决字[2026]第 377 号

哈某，男，哈萨克，34岁，职业：务工，文化程度：大专，政治面貌：群众，户籍地：新疆额敏县额玛勒郭楞蒙古乡xx村xx号，现住址：额敏县电信小区xx单元xx室。违法犯罪记录：哈某无违法犯罪记录。

现查明2026年05月03日01时40分左右，额敏县水利局对面,广电巡逻车巡逻过程中发现醉酒人员哈某，出于好心将其搀扶带上警车护送回家，途中醉酒男子哈某殴打执勤警务人员阿某后将其带往办案中心进一步处置过程中，哈某再次打了一拳阿某脸部。

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哈某的陈述、受害人的陈述、证人证言、现场视频资料、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哈某以殴打他人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伍佰元。   

                                额敏县公安局
二0二六年五月三日
